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申請表
（本表視同出國申請表及差假單） 

	出國目的
(出席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申請單位
	

	申請人
	姓名
	



（請簽章）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申請人(或指定
聯絡人)
	姓名
	□同申請人(免填)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必填)

	出國事由
	□開會  □考察  □訪問  □進修  □研究  □訓練  □實習
□洽談學術合作交流計畫  □其他：(                     )

	出訪國家
	
	出訪地點
	

	出國人數
	合計                   人

	出國人員
資    料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2
	
	
	

	出國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合計       天

	出國計畫書
內      容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相關證明文件
(含邀請函)
	

	國外行程
概    略
	（請詳填每日行程，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日期
	地點
	參訪機關/單位或研討會行程說明

	1/1
	桃園-東京
	起程抵達出差地點

	1/2-1/3
	東京
	訪日本xx大學

	1/4
	輕井澤
	參加研討會

	1/5
	輕井澤-東京
	參加研討會

	1/6
	東京-桃園
	返程

	
	
	

	
	
	

	
	
	




	申請經費
來    源
	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項目為（請勾選）：
□ 學雜費收入(計畫編號)：　         元整
· 推廣教育收入(計畫編號) ：　         元整
· 產學合作收入(計畫編號) ：　         元整
·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計畫編號) ：　         元整
·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計畫編號) ：　         元整
· 受贈收入(計畫編號) ：　         元整
· 投資取得之收益(計畫編號) ：　         元整
□ 計畫結餘款(計畫編號) ：　         元整
□ (   年)(  系所 )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　         元整


	經費概算
	往返機票及出國手續費：(含內陸交通費)
出國期間生活費：             元
學雜費、註冊費：             元
交通費：                     元
綜合補助費：                 元
共計(每人) ：                 元

	預期成效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申請人
簽章
	
	職務代理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系所主管、院長)
簽章
	
	教務處
會核意見
	

	人事室
會核意見
	
	國際事務處
會核意見
	

	主計室
會核意見
	
	秘書室
會核意見
	

	校 長 核 示
	

	· 出國期間是否有課(含進修制)：【教師請務必填寫此欄】
[bookmark: _GoBack]   □ 是。請附上教師請差假調補課明細表(可至校務行政系統之請假系統填寫後列
   印使用)
   □ 否


注意：
(一)本表奉核後，敬請將本表及相關資料送至國際事務處，俾利送國際事務會議備查。
(二)本校職員及兼任行政職教師(職務列等最高在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或職務等級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赴大陸地區者，至遲於一周前須另填「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於返國後一星期內填寫「返臺意見反映表」送人事室。
(三)本校兼行政職教師(職務列等在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赴大陸地區者，至遲於一周前須另填「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含上開三類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於返國一星期內填寫「返臺意見反映表」送人事室。
(四)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包含入境轉機及不入境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均須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報准。
(五)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之日起二個半月內繳交出國報告，赴大陸地區應於返國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報告。
																		  20221115
附表  (若赴中國大陸發表著作才需要填寫)

赴中國大陸發表著作聲明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擬以： 
□原著研究 
□專案改善 
□個案報告 
□專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新完成之著作（題目如下，以下簡稱本著作），並保證下列事項：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1、 本著作投稿前本人均仔細過目，並以「Taiwan」或「R.O.C.」掛名，謹慎查對無 誤後投寄。
2、 依據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4 日臺陸字第 1000201861 號函，投寄後若發現所投稿件 之國家名稱遭擅自修改，應於第一時間主動提出抗議，要求主辦單位更正。 


聲明人親筆簽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及蓋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2

